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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修订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

限制目录》的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从源头上严控非首

都功能增量，助力构建“高精尖”经济结构，2014 年 7 月本

市制定出台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》（以下简

称《目录》），并于 2015 年、2018 年持续修订完善。《目录》

实施七年多来，对于北京治理“大城市病”、倒逼发展方式

转变、促进减量提质和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进入

新发展阶段，新业态、新技术不断涌现，结合新阶段新形势，

《目录》与时俱进，相应优化调整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工作

部署，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，在广泛征求各区、各有

关部门、商协会、企业意见基础上，形成《目录》（修订征

求意见稿）。

二、主要修订

本次修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

精神，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围绕首都高质量发展，结合

“十四五”新阶段新形势，把握好“舍”与“得”的关系，

从源头上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，坚定不移疏解退出一般性制

造业、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等非首都功能，同时围绕

生态环保、城市运行保障、高精尖项目落地等领域，优化完

善《目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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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修订内容：一是瞄准“双碳”目标，强化生态环保

和安全管理。进一步强化火力发电、热电联产、道路运输等

管理措施。二是关注民生保障，对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

的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予以支持。对餐饮、零售、快递服务、

垃圾处理等管理措施进行了修订。三是加强产业引导，助力

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。继续严格禁限一般性制造业，同时注

重引导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，对制造业、信息服务业等管

理措施相应修订，助力科技创新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。四

是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要求，进一步突出

分区域差异化管理。提出“1+5”管理措施，“1”指适用于

全市范围的基础措施，“5”分别适用于核心区、城四区、城

市副中心、其他平原地区、生态涵养区，进一步体现分区域

梯度发展和承接。


